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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辦公軟件
建議分拆及於科創板獨立上市之最新進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之公告（「該
等公告」），內容有關北京辦公軟件普通股之建議分拆及上市。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建議分拆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交所已確認本公司可根據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進行建議分拆並
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規定。

建議分拆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建議分拆將(i)市場化北京辦公軟件的價值；(ii)提供新的、低成本且更多元化
的融資來源，為北京辦公軟件及其附屬公司的現有業務及未來擴充提供資金；(iii)提升
北京辦公軟件的公司形象及品牌知名度；及(iv)推動北京辦公軟件建立更先進的公司制
度、完善公司結構及管治結構、規範公司運營及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因此，董事
會認為，建議分拆能為本集團帶來顯著的商業利益。

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

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要求上市公司進行分拆時兼顧現有股東的利益向彼等
提供分拆實體股份之保證配額，方式可以是分配分拆實體之現有股份，或是在發售分拆
實體之現有股份或新股份中享有優先申請認購。

然而，北京辦公軟件的中國律師告知，根據相關中國法律法規，於中國證券交易所上
市及買賣的A股股份僅可由以下各方持有：(i)中國公民；(ii)在中國境內工作和生活的香
港、台灣及澳門居民；(iii)合資格中國機構投資者，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
基金、社保基金等；(iv)中國證監會批准的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及(v)中國商務部批
准的境外策略投資者。此外，根據《中國證券法》、《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科創板上市
管理辦法（試行）》、《證券發行與承銷管理辦法》以及其他相關中國法律法規，除非法律
另有規定，申請股份於中國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發行的申請人不得向任何特定人士優
先分配發售股份，務求令所有投資者獲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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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中國法律方面的障礙，本公司就建議分拆遵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
段屬不切實可行。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所詳細闡
述，目前預期有關於科創板建議上市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建議於科創板上市並非重大交易且不需要股東批准。因此，本公司已申
請且聯交所已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規定。

經考慮以上原因，董事會認為，建議分拆及不提供建議分拆的保證配額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留意，建議分拆須視乎（其中包括）當前市況及相關機構（包括上海
證券交易所及中國證監會）的批准與否而定。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知悉，本公司
不保證建議分拆會進行，亦不保證進行的時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
務請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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